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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2021-2022年秋季学期第二期“教师学术沙龙”研讨活动顺利进行

      2021年12月21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在院会议室举办了2021-2022年秋季学期

第二期“教师学术沙龙”研讨活动。本次研讨会由朱卿、陈锦波和鲍文强三位老师针对最新的研

究成果进行了报告。会议由王贞会教授主持，熊秋红教授、杨宇冠教授、高家伟教授、王万华教

授、郭烁教授、罗海敏副教授、张璐讲师等青年教师以及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此次沙龙

中的研讨环节。

朱卿老师以“民国时期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为题进行了报告。朱老师结合民

国时期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探讨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的各种权利，认为这

些权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程序环节中：第一，在启动刑事诉讼的程序中，被害人享有程序选择

权，对于一定范围内的犯罪行为，被害人既可以选择向检察官告诉、启动公诉程序，也可以选择

径自向法院提起自诉，随着法定自诉案件范围的扩大，被害人提起自诉变得越来越容易，这种程

序选择权的空间也在变大，这说明立法在逐步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第二，在公诉案件起诉的程序中，被害人享有一种救济的权利：声请再议。对于检察官作出

的不起诉处分，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向上级检察机关声请再议，这项制度有助于被害人继续追

求其使犯罪嫌疑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诉讼目标，从而保护了被害人的权利。但是，这项制度使得检

察机关的不起诉处分极难产生终局性的效力，同时也导致被告人的权利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第三，在审判程序中，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此外，在当时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下，被

害人对兼理司法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可以呈诉不服，这项权利不同于上诉权，但也是一种救济的

途径，使被害人有机会去启动案件的二审。在理论上，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要注意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与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之间的平衡，综合来看，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注意到了这

个问题，有一系列旨在保障被害人参与诉讼的制度设计，而且在一些程序环节中，对于被害人权

利的保障甚至超过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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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波老师以“论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中 的证明责任配置权”为题进行了报告。陈老师首先对法院

在行政案件审理中的证明责任配置权进行了界定，认为它是法院将证明责任在行政案件当事人间加以合

理分配的权力。陈老师接着指出，学界通说关于“行政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只能由立法机关来配置”已经

被实践所不断打破。法院已在现实地行使对证明责任的配置权，而且这种权力的行使也已获得实定法的

明确认可。陈老师认为，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立法机关不应当完全垄断配置证明责任的权力，法院就具

体个案行使证明责任配置权有其现实、规范和学理上的依据。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刊登的“陆红

霞案”“夏善荣案”和“廖宗荣案”以及文中提及的其他相关行政诉讼案件，受案法院都通过系列司法

举措对个案中当事人所应承担的证明责任进行了适度的调整。其次，我国的新《行政诉讼法》《行政诉

讼证据规定》以及新《司法解释》也都明文规定了法院可在行政案件中配置当事人证明责任的具体情

形。最后，法院裁量的不可避免、严格适用行政实定法所可能导致的不公正、法官业务能力的提升、行

政案件中当事人举证能力的不足以及法院为维护公益所需具备的职权探知倾向等，则构成赋予法院在行

政案件中行使证明责任配置权的学理上的依据。具体而言，法院在行政案件中享有证明责任配置权的情

形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法院因职权行使而在客观上产生的证明责任配置权；二是，因出现法规则悖反

需要法院纠偏而生发的法院证明责任配置权；三是，因存在法规则空缺需要法院填补法律漏洞而产生的

法院证明责任配置权。当然，尽管法院在我国的行政案件审理中存有配置当事人证明责任的空间，但结

合我国特有的法治传统和实践，以及行政案件本身的特性，我国法院在行政案件中所享有的该项权力又

应当有其限度。对法院这项权力的限制主要是通过法的精神、法律条文本身意涵以及法律解释方法等来

加以实现。

鲍文强老师以“重疾型缺席审判程序‘缺乏受审能力’适用条件之反思”为题进行了报告。

鲍老师以刑事特别程序为视角，围绕被追诉人受审能力问题展开分享。他指出，从比较法层面来

看，域外国家的受审能力概念包含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两方面要素，一般被用于精神病人的辩护

领域。一旦被追诉人被评估为无受审能力，则产生中止审理的法律后果，并通过强制治疗这类特

别程序力争恢复其受审能力。基于正当程序的考量，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无受审能力或逾期无法恢

复该能力的被追诉人进行刑事审判；进而采用法解释学的进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中的受审能力规则展开反思，认为在重疾型缺席审判程序中引入受审能力标准，一方面可

能造成相关法律文本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可能使得特别程序立法目的落空。宜从“程序便

利”的角度对重疾型缺席审判程序进行塑造，保证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及弃权动力，同时强化对

涉受审能力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避免产生借此逃避、延宕审理等情况的发生，在特别程序中实

现公正与效率价值的平衡.

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诉讼法学研究院本学期第二期“教师学术沙龙”活动落下了帷幕。

撰稿｜陈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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